
公安县城区污水管网完善工程公安县城区污水管网完善工程（一期）

监理服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ZGA-202601SZ-003001002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公安县城区污水管网完善工程已由公安县发展

和改革局以公发改审批{2025}1 号、公发改审批{2025}13 号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公安县城市建设中心,建设资金来自财政。项目出资

比例为政府投资：100%,招标人为公安县城市建设中心，招标代理机

构为湖北腾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公安县城区

建设规模：完成公安县城区污水管网完善工程（一期）的全过程监理

服务。

其他：/

2.2 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完成公安县城区污水管网完善工程（一期）的全过程监理

服务。



标段划分：/

计划监理与相关服务期/监理服务期: 365 日历天，其中/

工程概算投资额/建筑安装工程费：4815.384989 万元。

2.3 其他：招标人承诺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且未动工，/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一、资质条件：具备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专业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证书，持有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总监理工程

师：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在本单位

注册，且已承担总监理工程师工作的在监项目不超过 2 项。专业监理

工程师：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或具

有其他工程类注册执业资格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2 年及

以上工程实践经验并经监理业务培训取得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培训合

格证书，在本单位注册执业。监理员：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并经监理

业务培训取得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培训合格证书，在本单位注册执业。

三、财务要求：近三年平均利润大于 0元（提供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2022、2023、2024 年），若投标人成立时间年限不足的，应

提供已有经审计的审计报告或其他财务证明材料，以及组建、改制或

重组等证明材料）。） 四、业绩要求：近五年至少完成过 1 项单项

工程投资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市政工程施工或工程总承包（类似项



目描述）的监理任务。（提供中标通知书（如有）、合同、工程接收

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单）或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证，时间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如未明确相关内容，须提供有效证

明材料） 五、信誉要求：1. 没有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 2.

没有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3.

没有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4.

在最近三年内没有发生重大监理质量问题； 5.没有被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6. 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 在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总监理工程师没有

行贿犯罪行为； 8. 不存在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1.4.3

（18）目规定的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1(具体数量）个标段

投标。

3.4 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3.5 本项目属性：项目整体预留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6 其它要求：/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若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应当



在荆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电子交易平台”，下同）

进行注册登记，并办理手机版 CA（标证通）、实体 CA数字证书或电

子营业执照（具体操作参见“电子交易平台”—办事指南—交易主体

注册登记指南）。

4.2 完成注册登记后，请于 2026 年 01 月 28 日至 2026 年 02 月 02 日

24：00 时止（北京时间、下同），通过互联网使用手机版 CA（标证

通）、实体 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电子交易平台”，在

所投标段免费下载招标文件。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下载招

标文件（具体操作参见“电子交易平台”—办事指南—招标（资审）

文件下载指南）。未按规定从“电子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的，招

标人 （“电子交易平台”）拒收其投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26 年 03 月 04 日 09 时 00 分

5.2 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手机版 CA（标

证通）、实体 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电子交易平台”，

选择所投标段将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投标人完成投标文件上传

后，“电子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电子签收凭证，递交时间以

电子签收凭证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为准。投标人应充分考虑上传文件

时的不可预见因素,逾期未完成上传或未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

人（“电子交易平台”）将拒收。



6.投标相关事宜

/。

7.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一。招标采用“评定分离”

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荆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发

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9.行政监督

本次招标行政监督部门为 公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管

股）,电话 0716-5110596

10.联系方式

招标人:
公安县城市

建设中心
代理机构:

湖北腾强工

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地址:

公安县斗湖

堤镇油江路

306 号

地址:

公安县潺陵

大道凤凰花

园 21 栋

104-204 号

邮编: 434300 邮编: 434300



联系人: 钟升齐 联系人: 杜建宏

电话: 07165113730电话: 19972485889

传真: 传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网址: 网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2026 年 01 月 27 日

备注:


